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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及 

部分内控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1月30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

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需要，拟将经营范围修订如下： 

原经营范围为：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耐火材料生产；电工器材制造；云母制品制造；隔

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制造；模具

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新能源汽车、储能

电池安全件及自动驾驶模块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耐火材料生产；电工器材制造；云母制品制造；隔

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制造；模具

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新能源汽车、储能



电池安全件及自动驾驶模块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合成纤维制造；橡胶制品

制造；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非金

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增材制造；电器辅件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修订《公司章程》的情况 

鉴于上述变动，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

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 8月

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3年 8

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

《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耐火

材料生产；电工器材制造；云母制品制

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合成材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制

造；模具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新能源

汽车、储能电池安全件及自动驾驶模块

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耐火

材料生产；电工器材制造；云母制品制

造；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合成材料制

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制

造；模具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新能源

汽车、储能电池安全件及自动驾驶模块

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合成纤维制

造；橡胶制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玻

璃纤维及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金属

结构制造；增材制造；电器辅件制造（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

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采取

以下方式： 

1、公司董事会提名； 

2、公司监事会提名； 

3、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 1%以上的股东，其提名候选人人数

不得超过拟选举或变更的独立董事人

数。 

 

第八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

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采取

以下方式： 

1、公司董事会提名； 

2、公司监事会提名； 

3、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

份 1%以上的股东，其提名候选人人数

不得超过拟选举或变更的独立董事人

数。 

4、依法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可

以公开请求股东委托其代为行使提名

独立董事的权利。 

第一百〇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

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

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

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

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

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

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

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〇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

权： 

......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

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等

相关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

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

责，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

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

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过半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

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同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指定代理人办理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相

关手续。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三、修订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8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3

年 8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

事规则》《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其中《董

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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